中共保定市纪委
保定市监察局

公开选调机关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有关事项的说明

保定市纪委监察局公开选调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告发布以后，社会非常关注，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咨询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两年工作经历”的问题。时间为2008年8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。

二、关于“保定市辖区内各级党政群机关中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”的问题。系指保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财政直接供养的公务员身份人员，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。

三、关于“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”的认定问题。系指第一学历须是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其以上学历者。

四、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：考试总成绩=笔试成绩×50%＋面试成绩×50%。

五、近年来年度考核不称职者不予选调。

六、对本次选调人员实行机关内亲缘关系回避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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